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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3 年度闵行区社会办医疗美容机构联合双随机检查方案

为规范本区社会办医疗美容机构依法执业，按照区联合抽查

计划，闵行区卫健委将牵头开展社会办医疗美容机构联合双随机

检查，有关工作方案如下：

一、牵头部门

区卫健委（区卫健委监督所）

二、参与部门

区卫健委、区市场监管局

二、时间安排

2023 年 4 月 1 日至 2023 年 5 月 31 日

联合实地检查具体时间安排另行通知。

三、检查范围

闵行区社会办医疗美容机构（按 25%抽取）

四、检查内容

各单位根据各自条线职责开展检查。

（一）区卫健委：

检查内容以依法执业为主，检查重点内容主要如下：

（1）检查时该机构是否正常经营中，在明显处悬挂《医疗

机构执业许可证》；

（2）按照核准登记的诊疗科目执业；

（3）按照备案登记的医疗美容项目开展诊疗服务；

（4）医师按照核准的执业地点、执业机构、执业类别、执

业范围执业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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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5）护士按照核准的执业地点并在注册有效期内执业；

（6）制定医疗质量安全核心制度并落实；

（7）设置病案管理部门或配备专（兼）职人员负责病历和

病案管理工作；

（8）病历书写客观、真实、准确、及时、完整、规范；

（9）处方书写符合规范；

（10）医师取得相应处方权，并有签名留样或专用签章备案；

（11）按规定妥善保存和销毁处方；

（12）抗菌药物使用符合临床应用指导原则；

（13）药师负责处方审核、评估、核对、发药及安全用药指

导，药士从事处方调配工作；

（14）建立毒性药物管理制度，毒性药物处方保存二年；

（15）制定本机构医疗质量持续改进计划，实施方法并组织

实施。

（二）区市场监管局：

医疗美容机构是否存在以下行为：

（1）违法违规发布广告行为：未经审查发布医疗美容广告；

利用新闻形式、医疗资讯服务类专题节（栏）目发布或变相发布

医疗广告；在广告中宣传特定药品商品名称，宣传处方药及“毒、

麻、精、放”等特殊处方药内容；使用广告代言人或者含有以患

者名义推荐证明、使用前后对比证明等内容；以个人体验、消费

评价、用户笔记等方式变相发布医疗广告。

（2）违法违规使用药品、医疗器械行为：从不具有生产经

营资格的企业购进药品、医疗器械；未落实进货查验制度；未按

照产品注册证规定的使用范围合理使用；未严格毒性药品和麻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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药品使用。

（3）价格违法违规行为：未明码标价，相关机构未执行政

府指导价。

五、工作要求

（一）组织领导。按照双随机抽取的人员和点位进行检查，

各部门按职责重点检查社会办医疗美容机构依法执业状况，及时

发现问题、解决问题。

（二）系统录入。检查人员应最晚在检查第二天将检查情况

录入闵行区互联网+监管系统平台。

（三）信息报送。落实专人负责，及时报送、通报、抄告工

作开展情况、经验做法和典型案例。如有突发情况或经验做法随

时上报。

闵行区卫生健康委员会

2023 年 3 月 21 日


